
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
2023年逐级遴选法官公告

为进一步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,优化法官队伍结构 ,

拓宽法官选任渠道,促进审判人才有序交流,加强大连法院法官

队伍革命化、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官法》《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》《关于

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

意见》等有关规定和 《省法院、中级法院 2023年逐级遴选法官实

施方案》相关要求,经省法院党组、省委组织部同意,大连市中

级人民法院 (以 下简称
“
市中院

”)决定开展 2023年逐级遴选法

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:

一、遴选范围及职位

面向大连辖区基层法院遴选员额法官 6名 。其中,刑事审判

庭 2名 ;民事审判庭 3名 ;执行局 1名 。

二、资格条件

(一 )参加进选人员,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:

1.良好的政治素养、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;

2.报考刑事审判庭职位的,需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习法学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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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,或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公安

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、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;报

考其他职位的,需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

得学士及以上学位 ;

3.在基层法院担任法官 5年以上(含入额前担任法官的时间 )。

因业务工作表现突出,在 5年内荣记二等功以上或者获得省部级

以上单位表彰奖励的,在下级法院的任职年限可放宽至 4年 ;

4.具有遴选职位 3年 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;

5,年龄在43周 岁以下I1980年 6月 30日 (含 )以后出生];

6.法官等级不低于一级法官或符合任一级法官条件 ;

7.办案业绩较好,近 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;

8.具有正常履行审判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;

9.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任职条件。

上述有关年限时间计算截至2023年 6月 30日 。

(二 )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得参加进选 :

1,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、调查尚未作出结

论的;

2.受 到诫勉、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,影响期未满或者

期满影响使用的;

3.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;

4,尚 在试用期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未满 1年的;

5.按照有关规定,尚未达到最低服务年限的;

6.存 在任职 避情形的;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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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配偶已移居国(境 )外,或者没有配偶,子女均已移居国(境 )



外的;

8.其他不适合参加逐级遴选的情形。

三、遴选程序

(一 )提出计划 (2023年 6月 14日 前 )

市中院根据编制及员额空缺情况,结合工作需要,提 出遴选

计划,填写 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逐级遴选法官计划表》

并制定工作方案,报市委组织部同意后,报省法官遴选工作办公

室审核。

(二 )发布公告 (2023年 6月 15日 前 )

遴选计划经省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审核通过后,市 中院在法

院内网向辖区基层法院发布逐级遴选法官公告。

(三 )人员报名 (2023年 6月 20日 前 )

报名工作由市中院组织实施。由参加遴选人员本人提出申请 ,

按照干部管理权限,经所在法院审核研究同意后报名,每人限报 1

个遴选职位,由所在基层法院政治部汇总后统一报市中院干部人

事处。报名人员需按要求向市中院提交所需的相关资料,填写《辽

宁法院法官逐级遴选报名表》(详见附件 )。

(四 )资格审查 (2023年 6月 30日 前 )

市中院按照遴选职位资格条件和有关要求,对报名人员进行

审核,确 定报名人员是否符合条件。审查后填写 《大连市中级人

民法院逐级遴选法官报名人员名册》,并形成资格审查报告,报省

法官遴选办公室备案。

遴选职位资格审查通过人数与遴选人数比例应不低于 2∶ l。 对

于未能达到比例的职位,经市中院报省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同意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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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取消或按比例核减;不予取消或核减职位的,参与该职位遴

选的人员的有关成绩应不低于此次全省逐级遴选相应部类的平均

成绩;取消该职位的,允许该职位报名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改报其

他符合条件的职位,超过规定时间未改报其他符合条件职位的,

视为自动放弃。

(五 )考试和考核

1.笔试 (2023年 7月 28日 )

笔试方式为闭卷考试,满分为 100分 ,合格为 60分 ,由省法

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委托第三方统一命题、统一阅卷。主要测试参

考人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,以及分析案件事实、归纳争议焦

点、正确适用法律等业务能力。未能达到开考比例且不予取消或

核减职位的,参考人员的笔试合格分数线应不低于此次全省逐级

遴选相应部类的平均分。

笔试时间为 2023年 7月 28日 ,笔试地点设在辽宁公安司法

干部管理学院。

2.业绩考核 (2023年 8月 9日 前 )

考核以客观量化评价为主,满分为 100分 ,重点考核报名人

员近 3年以上办案数量、质量、效率和效果。同时因审判业绩突

出,获得中央、省级综合性表彰奖励的;综合调研能力突出,调

研成果得到发表或获奖的;具有人民法庭任职经历的纳入考核内

容。由市中院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业绩考核工作方案,报省法官遴

选工作办公室备案同意后实施。

3.面试 (2023年 8月 12日 前 )

笔试和业绩考核成绩按 30%、 40%比例加权排序后确定进入

4



面试人员。面试比例设置为 1∶ 5。 若达不到上述比例,则按实际人

数确定面试人选。面试方式为结构化面试,满分为 100分。未能

达到开考比例且不予取消或核减职位的,参考人员的面试合格分

数线应不低于此次全省逐级遴选相应部类的平均分。面试主要对

应试者的拟任职位匹配性、专业知识、法律素养、案件分析能力、

法律适用能力、庭审驾驭能力、自我情绪控制能力与应变能力、

语言表达能力与举止仪表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试。

(六 )考察 (2023年 8月 15日 前 )

按照笔试、业绩考核、面试 30%、 40%、 30%比例加权计算总

成绩,市 中院根据总成绩差额确定考察对象,考察对象与遴选人

数比例为 2∶ 1。 未达到规定比例的,按实际进入考察人数为准。

由市中院组成考察组,对考察对象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情

况及其政治素质与遴选职位的适合程度进行全面考察,突 出政治

标准,重点考察政治理论学习情况、制度执行力、履职能力、工

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,深入考察政治忠诚、政治定力、政治担

当、政治能力、政治自律等方面的情况,严把政治关、品行关、

能力关、作风关、廉洁关,坚决杜绝政治素质不合格、道德品行

不端正、廉洁操守不过关的人员遴选进入市中院。考察组还应查

阅干部人事档案、违规违纪情况等,并根据考察对象法官等级按

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。

考察组应就考察情况形成书面考察材料,提 出考察意见。考

察不合格的,可依次递补考察对象。考察对象所在法院应当积极

支持和配合考察组工作,客观真实地反映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。

(七 )确定拟遴选人选 (2023年 8月 20日 前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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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院根据考试考核及考察等情况,研究确定拟遴选人选。

确定拟遴选人选前,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党委组织部门同意。

(八 )公示和递补 (2023年 8月 25日 前 )

在市中院和拟遴选人选所在法院进行公示,公示期为 5个工

作日。公示期满,对没有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遴选的,市中院

提出拟遴选建议,报省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审核。对反映有问题

并查有实据的,取消逐级遴选资格,而后在考察合格人员范围内

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递补。

(九 )决定 (2023年 9月 10日 前 )

经省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审核后,报省法院党组审议,由省

法院党组提出遴选意见。

(十 )办理相关手续

市中院根据省法院党组意见,及时报组织部门办理转任手续,

报省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办理员额确认手续,并按规定程序办理

法律职务任命、法官等级确定等工作。

四、纪律与监督

市中院逐级遴选法官工作,在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下进行 ,

并自觉接受干警、群众的监督。发现有违反干部人事纪律情况的,

可向纪检监察部门检举,也可向省法官遴选办公室反映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本公告由市中院负责解释。凡涉及本次法官逐级遴选的重大

事项或本公告未尽事宜,由市中院法院党组研究决定。遴选条件、

方式、时间等如有变动或调整,以市中院法院内网平台发布的补

充公告或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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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次遴选工作严格按照有关纪律和要求执行,违反遴选工作

纪律的,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3,在遴选组织实施过程中,将按照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,

落实防疫措施,必要时将对有关工作安排进行调整,请报名人员

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

遴选法院电话:837252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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